

附件1


申  报  条  件



一、基本条件
（一）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和法律法规。
（二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体育事业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、敬业奉献精神，作风端正，具备从事体育教练员工作必备的身心条件。
（三）胜任本职工作，申报前规定年限的年度考核结果均为合格以上。
（四）学历、资历条件
1.中级教练
具备大学专科学历，取得初级教练职称后，从事教练工作满5年；或具备大学本科学历、学士学位，取得初级教练职称后，从事教练工作满4年；或具备硕士学位，取得初级教练职称后，从事教练工作满2年；或具备博士学位，从事教练工作满1年。
2.高级教练
取得中级教练职称后，从事教练工作满5年；或具备博士学位，取得中级教练职称后，从事教练工作满2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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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从2020年开始参加体育教练员专业继续教育培训，并完成规定的继续教育学时。
（六）按照要求取得岗位培训证书。
二 、业绩条件
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度我省中级、高级教练专业职称评审的条件按照省人社厅、省体育局《关于深化体育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陕人社发〔2021〕46号）文件规定执行。足球教练员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体育总局《足球教练员职称评价 基本标准（试行）》文件规定执行。
（一）优秀运动队教练员任职条件业绩（成绩）证明须出具参加比赛的秩序册和成绩册。
（二）各类体校教练员任职条件中输送是指由基层输送到省（市）优秀运动队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即为输送：
1.经省（市）人社部门批准办理进队手续的运动员，须出具输送证明（由接收运动员的单位出具）和人社厅进队文件；
2.向省优秀运动队输送运动员，达到该项目省队进队水平但未正式办理进队手续的运动员，须出具输送证明（由接收运动员的单位出具），说明该运动员成绩情况及进队标准，并附该运动员成绩。
输送的运动员需经所在单位公示，无异议。
（三）同一时期内，原则上一支运动队或一名运动员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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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名主管教练，个人项目最多1名辅助教练，团体和集体项目最多2名辅助教练。辅助教练参与职称评审仅限于优秀运动队教练员，其竞赛成绩须达到双倍《陕西省体育教练员职称评价 基本标准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标准》）规定的要求。
三、能力要求
申报中高级教练需提供体育训练方面的代表性成果1项。
公开发表论文者，需在文稿右上角注明发表时间，发表的刊物、期号，获奖情况等，发表的刊物须在体育相关类刊物。
未公开发表者，须由两名以上同行专家对同一成果分别进行鉴定，鉴定意见必须注明是否具备拟申报任职资格所需的学术水平。具体要求为：
（一）两名专家对同一篇代表性成果分别进行鉴定。
（二）两名专家分别填写代表性成果鉴定表。
（三）鉴定专家职务不低于申报人拟申报任职资格。
（四）《代表性成果鉴定表》均须加盖专家所在单位人
事部门公章。
四、破格申报
（一）教练员破格申报
破格申报条件依据《标准》第十四条：业绩特别突出的教练员，由两名本项目专家推荐，可不受学历和年限要求限制，破格申报相应职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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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《破格申报推荐表》首先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填写破格评审成绩依据（所依据的成绩原则上不得重复破格使用）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2.申报人所在单位聘请两名专家分别出具推荐意见，并填写破格申报推荐表。
3.破格推荐专家职务不低于申报人拟申报任职资格。
4.《破格申报推荐表》均须加盖专家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公章。
（二）运动员破格申报
破格申报条件依据《标准》第十五条：运动成绩特别突出的运动员，取得本科以上学历，从事体育教练教学工作满一年，可破格申报相应职称。
1. 《破格申报推荐表》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填写破格评审成绩依据（所依据的成绩原则上不得重复破格使用）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2.运动员应取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。
3.从事体育教练工作满一年。
4.在具有国际标准刊号“ISSN”、国内统一刊号“CN”发表至少1篇本项目运动实践为基础的论文。
五、答辩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申报人员参加答辩：
（一）副高级职称申报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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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破格申报人员；
（三）享受基层、乡村振兴等特殊政策的职称申报者；
（四）职称评审委员会及专业组根据申报者情况要求答辩的人员。
答辩时间另行通知。
（六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申报：
1.受到党纪、政务、行政处分或因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在影响（处罚）期内不得申报。
2.对在申报评审各阶段查实的证书、学术、业绩、经历造假等弄虚作假行为，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，一经发现，取消评审资格，3年内不得申报。
3.在工作中造成重大损失，并负有专业技术责任或定性为责任人的，在影响(处罚)期内不得申报。
4.违反体育职业道德有关情形的人员，不得申报。
5.违反反兴奋剂工作规定的人员，不得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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